分居协议书
协议人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协议人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于   年   月   日登记结婚，婚后于   年  月  日生育一子/女，姓名：         。现因夫妻感情不和，为缓和矛盾、促进和好，经双方慎重考虑，决定协议分居。为明确分居期间的权利与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规定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分居起始时间
双方一致同意，自   年   月   日起开始分居。
第二条 分居方式
双方在分居期间分开居住，互不履行夫妻同居义务，各自享有独立的生活空间。
第三条 分居期间财产的处理
双方确认，分居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：
（1）            ；
（2）            。
上述共同财产在分居期间暂由   方负责管理、使用及维护。非因重大事由（如支付重大医疗费、子女大额教育费等）并经双方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（包括但不限于出售、抵押、赠与、设定重大负担等）上述财产。
第四条 分居期间债权债务的处理
双方确认，分居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权有：；共同债务有：。
上述共同债权由方负责主张，所得款项归双方共同所有；上述共同债务由方负责清偿，或由双方按约定比例清偿。
分居期间，双方所得财产（包括但不限于工资、奖金、投资收益、知识产权收益、继承或受赠财产等）归各自所有，为各方个人财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除本协议第三条列明的共同债务外，分居期间，以任何一方名义产生的债务，均由负债方以个人财产独自承担。一方擅自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，或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，由其个人财产清偿。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、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。
第五条 子女抚养与探望
分居期间，婚生子/女由方直接抚养，另一方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元，直至子女年满十八周岁。抚养费应于每月   日前支付。
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探望权，具体探望方式为：      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双方可协商变更探望安排，但应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。
第六条 分居终止
分居期间，若双方和好，可协议终止分居，恢复正常共同生活。若分居满      后感情确已破裂，任一方均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
第七条 其他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或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